DB44/ XXXXX—XXXX


ICS 91.100.20
Q15
	备案号：


DB44
广东省地方标准
DB 44/ XXXXX—XXXX
	     


广东省建材产品资源综合利用废渣掺量
认定规程

Specification for cognizance of addition amount of waste residue to building materials product in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of Guangdong Province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FORMDROPDOWN 


	     


2010 - XX - XX发布
2010 - XX - XX实施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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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中的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程在实施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研路2号，邮政编码510663），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广州市建筑材料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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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人：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广东省建材产品资源综合利用废渣掺量认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对广东省建材产品资源综合利用废渣掺量认定有关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认定方法、认定规则、认定报告等作出了规定。
本规程适用于水泥、混凝土、新型墙体材料等建材产品中废渣掺量的认定，其它建材产品中废渣掺量的认定也可参照本规程进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规程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5484            石膏化学分析方法
GB/T 5762            建材用石灰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 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JC/T 850             水泥用铁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
JC/T 874             水泥用硅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
JC/T 911             建材用萤石化学分析方法
NY/T 1147      建材产品生产中工业废渣掺加量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3.1  建材产品：building materials product
    用于建筑工程的经过人工加工制造而成的建筑材料或产品。
3.2  资源综合利用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
    主要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对共生、伴生矿进行综合开发与合理利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废水（液）、废气、余热余压等进行回收和合理利用；对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物进行回收和再生利用。
3.3  废渣  waste residue
    指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排出或投弃的固体、液体废弃物。按其来源分：工业废渣、农业废渣和城市生活垃圾等。
3.4  废渣掺量  addition amount of waste residue
    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中，各阶段掺入的所有废渣的干燥基质量之和占产品固体原材料（包括废渣）干燥基总质量的百分比。

3.5  认定 cognizance
对某种事物存在的状态或形式给予认可并确定的行为或过程。本规程中所指的认定是对建材产品中废渣掺量的认可并确定的行为及过程。
3.6  干燥基  dry mass

去掉全部吸附水分的的物质成分。使用干燥基表达原材料的掺入比例，可以更合理更明确的表示参与产品生成反应过程的真实质量。

3.7  自然基  natural mass

    在自然状态下含水的物质成分。自然基的含水量高低与环境中空气湿度有关，不排除因被雨淋或者人为因素造成其潮湿的状态。

4  要求
4.1 符合认定条件的废渣种类及要求
符合认定条件的废渣种类必须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的规定。
   废渣的放射性核素限量要满足GB 6566中关于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的要求。
4.2 认定的产品应符合其相应的产品标准的技术要求。

5  认定方法
    认定方法包括资料核查法、在线流量测定法、化学分析法等方法，在认定过程中水泥产品（或其它匀质产品）废渣掺量认定须应用以上三种方法综合进行，新型墙体材料和混凝土等（或其它建材产品）的废渣掺量认定须采用资料核查法、在线流量测定法两种方法综合进行。
5.1 资料核查法
5.1.1 一般规定
1  检查企业申请认定的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以确认该产品的生产工艺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实施免税的生产工艺。
2  检查企业的生产现场投料计量仪器、设备是否经过有资质的第三方计量，并要求受检企业出具在有效期内的计量合格证书。
3  申请免税企业应专门设立申请认定的产品的各种单据（包括配方）的记录和台帐，以便与其他品种的产品的单据（包括配方）区别开，并且申请认定的产品所用废渣宜单独设仓存放，以便检查。
4  若企业外购的用于生产该产品的某原材料是采用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规定的废渣加工而成的，则该原材料所包含的废渣掺量不计入该企业申请认定的产品的废渣总掺量。
若产品中掺加的“废渣”不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规定的废渣，则不予以认定。
5  企业购进的粉煤灰等废渣的费用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并能出具转账证明。
6  企业购进的每一批原材料均应进行含水率检测。

7  认定产品中所用的所有废渣应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
5.1.2 方法步骤

1  检查申请认定的产品一个季度内每一批原材料进货记录，包括过磅单、入库单和出库单（简称“三单”），另外还须检查企业对每批的各原材料（包括废渣）含水率的检验记录。
注：为验证“三单”的真实性，可进一步检查企业的库存台帐及到现场查看库存情况。
2  检查申请认定的产品的日生产记录，生产记录应有每一台班各原材料的用量（自然基质量）及各原材料的当班含水率的记录等内容，根据其生产记录，计算该产品的废渣掺量。

3  检查申请认定的产品的配方（配合比），包括一季度内该产品的所有变更的配方（配合比），根据配方（配合比），计算该季度内的废渣掺量。
4  把根据配方计算所得的废渣掺量和根据生产记录计算所得的废渣掺量（干燥基）进行比较。若两者的绝对值相差不超过5%，则按配方（配合比）计算所得的结果作为废渣实际掺量；若两者的绝对值相差超过5%，则以两者之中的较小者为废渣实际掺量。
   具体的记录表格及计算公式见附录A。

5.2 在线流量测定法
5.2.1 一般规定

1 在线流量测定法包括现场流量测定、取样以及实验室含水率测定、废渣掺量计算三个步骤。 

    2 根据各产品的生产工艺及流程，结合其设备特点，在其生产流水线适当的部位，采取适合的方法测定其原材料流量。
    3 应在现场抽取有代表性的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和产品，用于其含水率的检测。
4 所取的原材料及产品均须密封保存，放于阴凉干燥处，不得暴晒或久置于阳光下，并尽快进行含水率检测。
    5 废渣掺量为干燥基掺量，应根据现场流量测定结果及原材料含水率，按照各产品的生产工艺特点确定相应的合适的计算公式，计算废渣掺量。
5.2.2 方法步骤

5.2.2.1 现场流量测定和取样
1  现场以输送带加料的，则在各生产流水线，在线测定各原材料（包括废渣）的自然基的流量，每间隔10min测定1次各原材料的瞬时流量，取5次的平均值作为该原材料自然基的实际流量。同时把所取的样品，如原材料、半成品（如水泥的生料）以及成品密封保存。

2  现场以生产槽或料斗加料的，则在其生产中控室，随机查取三槽产品的即时生产打印记录资料，以打印资料显示的数据作为其各种原材料的自然基流量的计算依据。并在槽内抽取样品，如各原材料、半成品以及成品密封保存。
5.2.2.2 实验室含水率测定

1  将密封的各样品送至实验室后立即称取各种样品自然基质量mi1，然后放至烘箱中以适宜的温度烘至恒重，冷却至室温后称取各种样品的干燥基质量mi2。

2  采用公式（1）计算各种样品的含水率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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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i ——第i种样品的含水率，代表第i种原材料的含水率，%；

mi1——第i种样品自然基质量，kg；

mi2——第i种样品干燥基质量，kg。
3  计算产品所用各原材料的干燥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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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i ——第i种原材料的干燥基流量，其中的废渣的干燥基流量以m渣i表示，kg/s；

mi /——第i种原材料的自然基流量，kg/s；

wi ——第i种原材料的含水率，%；

5.2.2.3 废渣掺量计算

1  根据各种原材料干燥基流量mi ，计算各废渣在原材料中的干燥基掺量，即各废渣掺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C渣i=m渣i/（m1+m2+···+mi+···）         （3）
式中      C渣i——第i种废渣掺量，%；
m渣i——第i种废渣的干燥基流量，kg/s；
  （m1+m2+···+mi+···）——各种固体原材料干燥基流量之和，包括废渣干燥基流量，kg/s。
    所有废渣在原材料中的干燥基掺量，即是各废渣掺量之和，也即废渣总掺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C渣=C渣1+C渣2+···+C渣i+···      （4）
其中      C渣——废渣掺量，%；

                               C渣1、C渣2、···、C渣i、···——各种废渣掺量，%。
2  对于水泥废渣的认定，因在其生料配制时可能掺入一部分废渣，该部分废渣的掺量按照以上公式计算，其结果以C渣生表示。在其熟料磨制水泥时若掺入另一部分废渣，则该部分的废渣的掺量按照下式计算：

C渣熟=m渣熟/（m渣熟+m熟+m膏+m混）         （5）

式中                   C渣熟——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

m渣熟——磨制水泥时废渣的干燥基流量，kg/s；

m熟——磨制水泥时熟料的干燥基流量，kg/s；

m膏——磨制水泥时石膏的干燥基流量，kg/s；

m混——磨制水泥时其它混合材的干燥基流量，kg/s；

水泥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生料烧失量的问题，因此，现场取样时，应抽取一定量的生料按照GB/T 176的方法进行烧失量L的测定。

水泥中总的废渣掺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C渣泥=（C渣生×l×B熟）+ C渣熟                 （7）

其中                   C渣泥——水泥中的废渣总掺量，%；

                       l——料耗系数，l =1/（1-L）；

L——水泥生料的烧失量，%；

B熟——熟料磨制水泥时占水泥的百分比含量，%。

    3 如果磨制水泥的熟料为外购熟料，则水泥产品中的废渣掺量只按公式（5）计算。

具体的记录表格见附录B。
5.3 化学分析法
5.3.1 一般规定

1 化学分析法适合于均匀性材料，如水泥等的废渣掺量的认定。
    2 化学分析法应依据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根据公式计算废渣掺量。
5.3.2 方法步骤

5.3.2.1 水泥生料中废渣掺量的化学分析法

1  对抽取的各种原材料，按《石膏化学分析方法》（GB/T 5484）、《建材用石灰石化学分析方法》（GB/T 5762）、《水泥用铁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JC/T 850）、《水泥用硅质原料化学分析方法》（JC/T 874）、《建材用萤石化学分析方法》（JC/T 911）等标准来测定各种原材料中各化学成分（包括CaO、SiO2、Fe2O3、Al2O3、MgO、CaF、SO3）的质量百分比含量。
   2  按《水泥化学分析方法》（GB/T 176）测定水泥生料中各化学成分的质量百分比含量。
   3  根据成分质量守恒原理及以上各化学成分的分析结果，列方程组，求解生料中的废渣掺量C渣生；方程组按照《建材产品生产中工业废渣掺加量测定方法》（NY/T 1147）中5.3.1列出并求解。
5.3.2.2 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的化学分析法

   1  熟料磨制水泥时若掺入了一定量的废渣，磨制成水泥后其废渣掺量，按照国家标准《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GB/T 12960）的方法进行检测。
   2  根据《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GB/T 12960）的方法检测，得到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C渣熟。

5.3.2.3 水泥生产过程中废渣总掺量计算按照公式（7）进行计算。

具体的记录表格见附录C。
6  认定规则
6.1 申请产品免税的企业应向有关机关部门申请废渣掺量认定，认定要在企业申请的前提下进行，未提出申请的不得进行认定。
6.2 认定必须在申请免税产品正常生产的情况下进行。
6.3 认定结果
    认定结果的确定规则如下表：
	产品类别
	认定方法
	判定规则

	水泥
	在线流量测定法
	当3种方法的结果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中间值绝对值相差不超过5%时，则以化学分析法结果为准；当3种方法的绝对值结果均有超过5%情况发生时，则以最小结果为准。

	
	资料核查法
	

	
	化学分析法
	

	新型墙体材料（如砖和砌块）
	在线流量测定法
	当2种方法的绝对值结果相差不超过5%时，以在线流量测定法结果为准；当以上绝对值结果相差超过5%时，则以最小结果为准。

	
	资料核查法
	

	混凝土
	在线流量测定法
	当2种方法的绝对值结果相差不超过5%时，以在线流量测定法结果为准；当以上绝对值结果相差超过5%时，则以最小结果为准。

	
	资料核查法
	


7  认定报告
7.1 认定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应包括申请认定的单位名称、申请免税的产品品种、产品的产量、认定日期、认定机构名称、认定报告编号、认定概况及过程描述、各认定方法的结果及综合判定、认定结论等内容。
7.2 认定报告的要求

报告应有附页，附页应具备的内容主要是：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计量仪器或设备的计量证明、银行转帐证明、废渣证明、产品免税认定申请书、各原材料台帐清单、各原材料及产品的检验报告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A

资料核查法记录表

认定产品名称：                       认定产品型号规格：                       

认定编号：                           认定日期：                               

认定依据：                           认定机构：                               
	一般性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生产工艺流程是否符合国家免税要求
	
	

	
	生产所用的设备及称量仪器是否经过计量或校准
	
	

	
	认定的产品是否设有生产过程的专门的独立的台帐和记录
	
	

	
	认定的产品所用的废渣是否设仓单独存放
	
	

	
	所用的废渣是否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目录》（最新版）
	
	

	
	是否外购半成品（如水泥熟料、陶粒等）
	
	

	
	废渣购进费用是否通过银行转帐，是否有转帐证明
	
	

	
	所用废渣是否有相应的证明材料
	
	


根据日生产记录计算废渣掺量记录表
	日期
	原材料名称
	各原材料各班用量（kg）
	各原材料总用量（干燥基）（kg）
	废渣掺量（干燥基）（%）
	备注

	
	
	白班
	中班
	晚班
	
	
	

	
	
	自然基
	含水率
	干燥基
	自然基
	含水率
	干燥基
	自然基
	含水率
	干燥基
	
	
	

	
	原材料1
	
	
	
	
	
	
	
	
	
	原材料1：        
原材料2：       

废渣3：

原材料4：

···
	
	

	
	原材料2
	
	
	
	
	
	
	
	
	
	
	
	

	
	废渣3
	
	
	
	
	
	
	
	
	
	
	
	

	
	原材料4
	
	
	
	
	
	
	
	
	
	
	
	

	
	···
	
	
	
	
	
	
	
	
	
	
	
	

	
	原材料1
	
	
	
	
	
	
	
	
	
	
	
	

	
	原材料2
	
	
	
	
	
	
	
	
	
	
	
	

	
	废渣3
	
	
	
	
	
	
	
	
	
	
	
	

	
	原材料4
	
	
	
	
	
	
	
	
	
	
	
	

	
	···
	
	
	
	
	
	
	
	
	
	
	
	

	···
	
	
	
	
	
	
	
	
	
	
	
	
	


根据配方（配合比）计算废渣掺量记录表

	生产配合比
	按配合比计算的废渣掺量（%）
	按该配合比生产的产品数量（吨）
	按所有配合比计算所得的废渣掺量（%）
	备  注

	配合比1
	
	
	
	

	配合比2
	
	
	
	

	···
	
	
	
	


按配方计算所得的废渣掺量与根据日生产记录计算所得的废渣掺量（干燥基）之差为：       ，该产品本季度所用废渣掺量为：        。
审核：                    记录：                 检查：

附录B

在线流量测定法记录表

原材料含水率测定

	原材料名称
	样品自然基质量mi1（g）
	样品烘干后质量mi2（g）
	样品含水率wi（%）
	备注

	原材料1
	
	
	
	

	原材料2
	
	
	
	

	废渣3
	
	
	
	

	原材料4
	
	
	
	

	···
	
	
	
	

	wi=（mi1- mi2）/ mi2


注：“以样品的含水率测定结果代表其相应的原材料含水率。

现场流量测定、废渣掺量计算
	原材料名称
	自然基瞬时流量（kg/s）
	自然基平均流量mi ’（kg/s）
	原材料含水率wi（%）
	干燥基流量mi（kg/s）
	废渣掺量

C渣（%）
	备注

	原材料1
	
	m1 ’=
	
	m1=
	
	

	
	
	
	
	
	
	

	
	
	
	
	
	
	

	
	
	
	
	
	
	

	
	
	
	
	
	
	

	原材料2
	
	m2 ’=
	
	m2=
	
	

	
	
	
	
	
	
	

	
	
	
	
	
	
	

	
	
	
	
	
	
	

	
	
	
	
	
	
	

	废渣3
	
	m 渣’=
	
	m渣=
	
	

	
	
	
	
	
	
	

	
	
	
	
	
	
	

	
	
	
	
	
	
	

	
	
	
	
	
	
	

	原材料4
	
	m4 ’=
	
	m4=
	
	

	
	
	
	
	
	
	

	
	
	
	
	
	
	

	
	
	
	
	
	
	

	
	
	
	
	
	
	

	···
	
	
	
	
	
	

	C渣=m渣/（m1+m2+···+mi+···），m渣为各种废渣干燥基流量的总和


水泥生料烧失量测定

	生料灼烧前干态质量mr（g）
	生料灼烧后质量mr0（g）
	烧失量L（%）

	
	
	

	L=(mr- mr0)/ mr


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的测定

	混合料名称
	掺入流量（kg/s）
	废渣掺量（%）
	备  注

	熟料
	m熟=
	
	

	废渣
	m渣熟=
	
	

	石膏
	m膏=
	
	

	混合材
	m混=
	
	

	C渣熟=m渣熟/（m渣熟+m熟+m膏+m混）


水泥生产全过程废渣掺量的计算
	生料配制时废渣掺量C渣生（%）
	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C渣熟（%）
	生料烧失量L（%）
	熟料磨制水泥时占所有混合料的比率B熟（%）
	水泥生产全过程废渣掺量C渣泥（%）

	
	
	
	
	

	C渣泥=（C渣生×l×B熟）+ C渣熟    l =1/（1-L）


审核：                    记录：                 检查：

附录C

化学分析法记录表

生料的化学分析法测定生料中的废渣掺量

	混合料名称
	各化学成分的百分含量（%）

	
	CaO
	SiO2
	Fe2O3
	Al2O3
	MgO
	SO3

	原材料1
	
	
	
	
	
	

	原材料2
	
	
	
	
	
	

	废渣3
	
	
	
	
	
	

	原材料4
	
	
	
	
	
	

	···
	
	
	
	
	
	

	生料
	
	
	
	
	
	


按照成分质量守恒原理列多元一次方程组求解，求得生料中的废渣掺量C渣生。

方程组按照《建材产品生产中工业废渣掺加量测定方法》（NY/T 1147- 2006）中5.3.1列出。
熟料磨制成水泥后采用化学分析法测定废渣掺量

	测定次序
	废渣含量（%）
	混合材含量（%）
	石膏组分含量（%）
	熟料组分含量B熟（%）
	合计

	1
	
	
	
	
	

	2
	
	
	
	
	

	3
	
	
	
	
	

	平均
	
	
	
	
	


化学分析法测定的废渣含量平均值为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C渣熟
水泥生产全过程废渣掺量计算

	生料配制时废渣掺量C渣生（%）
	熟料磨制水泥时废渣掺量C渣熟（%）
	生料烧失量L（%）
	熟料磨制水泥时占所有混合料的比率B熟（%）
	水泥生产全过程废渣掺量C渣泥（%）

	
	
	
	
	

	C渣泥=（C渣生×l×B熟）+ C渣熟，l =1/（1-L）


审核：                    记录：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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